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说明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李志等 45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京颐科技”）99.3267%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胡安华等 11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厦门云顶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顶伟业”）

90%股份，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  京颐科技、云顶伟业系智慧医疗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京颐科技 99.3267%股份、云顶伟业 90%股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京颐科技、

云顶伟业未因所从事的业务受到环境保护部门的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亦不存在

任何与其从事业务相关环境侵权诉讼；本次交易不违反有关土地、反垄断等国家

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截至 2019年 3月 21日（本次交易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司的股

本总额为 89,882.22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公司的股份不低于公

司届时总股本的 10%，公司的股本总额和股权分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   京颐科技 99.3267%股份目前预估作价为 129,259.36 万元，京颐科技

99.3267%股份最终交易价格应在相关《评估报告》出具后，由公司与交易对方依

据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进行协商，并由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公司相关董事会召开前或同时签署补充协议正式确定；云顶伟业 90%股权的交易

价格应在相关《评估报告》出具后，由公司与交易对方于公司相关董事会召开前

或同时签署正式协议约定。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16.61 元/股，该发行价

格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

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除京颐科技的股东李志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其持有的京颐科技 10%股份质押给公司以外，拟转让的股权之上不存在其

他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京颐科技的

主要财产权属清晰，本次交易为京颐科技 99.3267%股份、云顶伟业 90%股权，不

涉及其债权债务的处理；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标

的资产过户至公司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5.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颐科技、云顶伟业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京颐

科技、云顶伟业所涉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而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本

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在本次交易后主要资

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颐科技、云顶伟业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

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仍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   公司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置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组织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健全。公司上

述规范法人治理的措施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

将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特此说明。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 


